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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如何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庞国光　 李　 琳　 刘展豪　 郭　 东∗

　 　 摘要: 本文在测算我国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的基础上ꎬ将国家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ꎬ研究其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影

响ꎮ 研究发现ꎬ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不断提升ꎬ但仍存在融合程度不

深、步伐缓慢以及区域差异等问题ꎮ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显著推动了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ꎬ并且该效应在供电较稳定、网络设施较完善、政府和公众数

字关注度较高的城市中更明显ꎮ 机制检验表明ꎬ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通过

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风险投资流入以及促进高素质人才集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ꎮ 强化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与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的

政策协同效应ꎬ是更大程度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有效路径ꎮ 本文结

论为推动大数据技术应用与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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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有效激发了创新活力并增强了国家在全球创新链中

的地位ꎮ ２０２４ 年ꎬ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高达 ７０１６０ 件ꎬ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 １１ 位①ꎮ
然而ꎬ科技创新规模与能力的快速提升ꎬ能否说明我国科技创新成果做到“物尽其用”? 这一

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ꎮ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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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３９.６％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ꎮ 由此可见ꎬ我国科技成

果转化规模需要伴随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张林山、陈怀锦ꎬ２０２４)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ꎮ 这为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转化通道提供了战

略指引ꎮ
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的不断交融ꎬ数据资源已跃升为一种新质生产要素ꎬ特别是大

数据对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大数

据试验区)设立ꎬ致力于发展大数据技术ꎬ搭建大数据平台ꎬ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共享(孙
伟增等ꎬ２０２３)ꎮ 从理论上讲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不仅有助于夯实区域数字设施底座、加速数

据平台搭建ꎬ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以下简称科产融合)提供“硬环境”ꎬ还有助

于推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ꎬ完善数字化监管体系ꎬ为科产融合营造“软环境”ꎮ 从政策层面

看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ꎬ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ꎬ促进数据共享ꎮ 加强创新资

源统筹和力量组织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ꎮ 由此引发的一个现实问题是ꎬ大数

据试验区能否承担起推动科产融合的重任? 若答案是肯定的ꎬ其作用渠道是什么? 毋庸置

疑ꎬ客观回答上述问题ꎬ对于深入理解和有效推动科产融合具有重要意义ꎮ
目前ꎬ学界关于科产融合的研究多以理论分析为主ꎮ 科产融合作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的核心路径ꎬ准确把握二者间的内在逻辑是展开分析的前提ꎮ 现有研究认为ꎬ应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ꎬ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洪银兴ꎬ２０１９)ꎮ 换言之ꎬ产业链能为创新链提

供市场应用场景ꎬ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载体ꎬ创新链则能为产业链注入

持续创新动力ꎬ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优化(陈林等ꎬ２０２４)ꎮ 可见ꎬ科产融合是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之间相互促进、深度耦合的动态过程ꎮ 然而ꎬ当前我国科产融合面临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不突出、产学研衔接不紧密等困境(张林山、陈怀锦ꎬ２０２４)ꎬ未来应从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等方面重点发力(姚树洁、陈锡毅ꎬ２０２５)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目前直接关注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科产融合影响的研究较少ꎮ 既有文

献主要考察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科技创新的影响ꎮ 宏观层面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通

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创业活跃度等渠道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张慧等ꎬ２０２３)ꎬ同时也有

助于提升本地和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辛大楞、衣艳臻ꎬ２０２４)ꎻ微观层面ꎬ大数据试验区

设立不仅可以加速企业间的知识流动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ꎬ还能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量质齐

升”(陈丹等ꎬ２０２４)ꎮ 此外ꎬ也有部分文献探究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创新的影响ꎮ 例

如ꎬ邱子迅和周亚虹(２０２１)研究发现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促进了与数字产业有关的创新行

为ꎬ并增强了企业的智能化意识ꎬ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力度ꎻ郑威和罗润风(２０２４)研究发现ꎬ大
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发展ꎮ

基于此ꎬ本文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城市为研究样本ꎬ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ꎬ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系统考察了大数据发展对科产融合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ꎮ 相比已有研究ꎬ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１)增加了科产融合量化研

究的文献ꎮ 不同于大量阐释科产融合的定性研究(张林山、陈怀锦ꎬ２０２４)ꎬ本文基于科产融

合的理论内涵ꎬ尝试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ꎬ并将颠覆性创新、未来产业等新兴要素纳入考虑ꎬ
系统测算了我国城市层面的科产融合水平ꎬ为准确把握科产融合的特征事实提供经验证据ꎮ
(２)拓展了关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科创融合效应的经验研究ꎮ 近年来ꎬ国内评估大数据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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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创新效果的文献较多ꎬ但其主要考察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科技创新(辛大楞、衣艳臻ꎬ
２０２４)或产业创新(邱子迅、周亚虹ꎬ２０２１)等单一维度的影响ꎬ鲜有研究从“融合”视角探究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与科产融合的关系ꎮ 本文识别并实证检验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科产融

合效应及其传导路径ꎬ对我国充分依托大数据试验区建设推动科产融合具有启示意义ꎮ (３)
丰富了大数据试验区政策组合视角的研究ꎮ 既有文献往往聚焦于大数据试验区政策单个视

角进行研究(陈丹等ꎬ２０２４)ꎬ忽略了我国不同政策之间潜在的协同效应ꎮ 本文尝试从政策组

合视角分别检验大数据试验区与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协同效应对科产融合

的影响ꎮ 这不仅拓展了大数据试验区政策的研究视角ꎬ也为探究更有效的科产融合推进策

略提供启示ꎮ

二、研究假说

(一)影响效应分析

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ꎬ推动科产融合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

径ꎮ 然而ꎬ从制约科产融合的因素看ꎬ产学研衔接不紧密、融合成本过高等是导致创新主体

“不会融”“不愿融”“不敢融”的主要诱因(张林山、陈怀锦ꎬ２０２４)ꎮ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①ꎬ能
够促进数据要素的集聚、流动和保护ꎬ发挥数据要素配置效应ꎬ破解科产融合困境ꎮ 具体而

言ꎬ从数据要素集聚视角看:大数据试验区内的企业和机构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优

惠ꎬ吸引互联网企业和数据供应商入驻ꎬ形成数据要素集聚效应ꎮ 这不仅有助于消除产学研

机构间的信息孤岛ꎬ还能为强化产学研协作提供数据支撑ꎬ从而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ꎬ破解

“不会融”难题ꎮ 同时ꎬ大数据试验区内拥有完备的数据基础设施ꎬ例如大规模数据存储中

心、５Ｇ 基站等②ꎬ为汇集数据要素提供了硬件支撑ꎬ这有助于试验区依托数据优势ꎬ打造专利

导航等服务平台ꎬ推动企业需求与创新成果精准对接ꎮ 从数据要素流动视角看:一方面ꎬ通
过政策引导大数据试验区形成了从数据采集、加工、分析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ꎬ构建了数

据要素流动的良好生态系统(金环等ꎬ２０２４)ꎮ 在此过程中ꎬ数据要素流动不仅能帮助企业扩

展现有的知识和信息搜索空间ꎬ提高信息匹配效率ꎬ推动企业创新成果转化ꎬ还能加速融合

经验传播ꎬ降低企业试错成本ꎬ破解“不愿融”痛点ꎮ 另一方面ꎬ大数据试验区致力于推动政

府数据开放共享ꎬ破除数据流通的制度性障碍ꎬ促进了地区数据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杨
亚平等ꎬ２０２５)ꎮ 这不仅能加速催生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ꎬ赋能地区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

建设ꎬ降低融合成本ꎬ还能促进本地和邻近地区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合作ꎬ避免陷入低效融合

的“内耗旋涡”ꎬ破解“不愿融”难题ꎮ 从数据要素保护视角看:完善数据保护制度是大数据

试验区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ꎬ北京、重庆等试验区更是发布了多项数据保护法规③ꎬ为推动

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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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政策背景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如截至 ２０２４ 年ꎬ贵阳移动累计建成 ５Ｇ 基站超 １ 万个ꎬ为地区数据要素集聚奠定了硬件基础ꎮ 资料

来源:«贵阳移动累计建成 ５Ｇ 基站 １１１７５ 个»ꎬ载于新浪财经(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ｊｊｘｗ / ２０２４－０８－
０５ / ｄｏｃ－ｉｎｃｈｒｑｐｓ５３２８８５５.ｓｈｔｍｌ)ꎮ

如«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指出ꎬ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ꎬ建立知识产权专利导航制度ꎬ支持

在数字经济行业领域组建产业知识产权联盟ꎮ 资料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ｄｆｘｆｇ / ２０２２１２ / ｔ２０２２１２１４＿２８７８６１４.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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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的确权、流转及应用提供了法治保障ꎬ这有助于形成更完善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ꎬ
规避创新“搭便车”行为ꎬ促使创新主体敢于将核心数据投入创新成果转化ꎬ破解“不敢融”
困境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大数据试验区依托数据要素集聚、流动及保护等优势ꎬ有助于构建“大
数据＋”监管链条ꎬ推动数字化监管渗透至创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ꎬ从而降低市场侵权行为ꎬ
破解“不敢融”困境ꎮ 综上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１: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推动科产融合具有积极影响ꎮ
(二)作用机制分析

企业作为推动科产融合的主体ꎬ其创新行为与企业家精神息息相关ꎬ熊彼特更是将企业

家定义为“创造性破坏”的实践者ꎮ 因此ꎬ激发企业家精神成为推动科产融合的重要路径ꎮ
一方面ꎬ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组织者ꎬ凭借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整合能力ꎬ能将碎片化的

创新资源“链岛成陆”ꎬ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ꎬ从而为科产融合提供效率支撑(李政、刘丰

硕ꎬ２０２０)ꎮ 另一方面ꎬ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科产融合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高度契合ꎬ为获

取创新成果转化的垄断租金ꎬ其创新决策将更倾向于研发投入和颠覆性创新ꎬ从而加速推动

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Ａｌ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此外ꎬ根据委托代理理论ꎬ企业家倾向于从所有

者角度出发ꎬ追求长期价值的最大化ꎬ能够促使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扩大创新规模ꎬ从而促

进创新成果转化ꎮ 进一步地ꎬ微观层面ꎬ基于大数据的信息传播更具实时性ꎬ这有助于企业

家更迅速地获取市场信息ꎬ捕捉市场风向变动ꎬ强化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及思想碰撞ꎬ激发其

创新思维(余东华、王梅娟ꎬ２０２２)ꎮ 宏观层面ꎬ大数据试验区旨在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ꎬ
以数据赋能创新资源互联互通ꎬ并推动研发、生产和市场化等阶段的开放式创新ꎬ这有助于

打破传统创新链条的线性壁垒ꎬ提高创新创业效率ꎬ激发企业家精神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２:大数据试验区设立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科产融合ꎮ
大数据试验区可以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流入缓解创新成果转化中的融资约束ꎬ从而推动

科产融合ꎮ 一方面ꎬ基于信号传递理论ꎬ大数据试验区作为一项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设

计ꎬ能够向潜在风险投资者释放各种利于创新成果转化的信息ꎬ强化其对区域内融合项目的

信心ꎬ进而开展风险投资ꎮ 另一方面ꎬ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ꎬ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是造成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Ｍ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ｌｕｆꎬ１９８４)ꎮ 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提高自身

生产经营的可视化程度ꎬ以便投资者实时访问企业内部管理流程、生产流程等重要经营过

程ꎬ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搜寻与决策成本(沈坤荣等ꎬ２０２４)ꎬ同时投资机构基于大数

据分析也能更精准地构建企业风险评估“画像”ꎬ提升投资效率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创新成果转

化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ꎬ传统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其需求ꎬ因此风险投资成为推动科产

融合的重要融资渠道ꎮ 与传统融资中介相比ꎬ风险投资机构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与关系网

络ꎬ其不仅能为科产融合提供最直接的资金支持ꎬ缓解其融资难题ꎬ还能利用自身关系网络

为企业提供更专业的战略指导ꎬ助力其成功跨越融合初期瓶颈ꎮ 此外ꎬ风险投资流入还能向

外界传递被投项目的价值与潜力ꎬ形成质量认证效应ꎬ吸引更多风险投资流入ꎬ持续赋能科

产融合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３:大数据试验区设立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流入推动科产融合ꎮ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键是人才ꎬ尤其是能将技术研发与市场需

求紧密结合的高素质人才ꎬ因而区域内人才的多寡会直接影响科产融合水平ꎮ 与此同时ꎬ高
素质人才集聚不仅能丰富区域知识存量ꎬ扩充人力资本“蓄水池”ꎬ还有助于强化科研人员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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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交流合作ꎬ加快打造“科学家＋企业家”创新联合体ꎬ从而带动科技与产业良性互动

(孙伟增等ꎬ２０２３)ꎮ 事实上ꎬ为了推动大数据试验区建设ꎬ地方政府通过完善高层次人才年

薪制、技术与管理入股等制度ꎬ实施人才支持专项ꎬ构建全方位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ꎬ势必

会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入ꎬ形成人才集聚高地ꎮ 例如ꎬ大数据试验区不仅支持高校设置大

数据学科ꎬ培育大数据高端复合型人才ꎬ强化人才造血功能ꎬ还聚焦引进战略科学家、卓越工

程师等人才ꎬ优化人才输血机制ꎮ 不仅如此ꎬ大数据试验区通过推广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ꎬ加速地区产业结构“腾笼换鸟”ꎬ能为高素质人才提供更多优质岗位与平台ꎬ吸引更多人

才流入ꎮ 此外ꎬ随着大数据试验区的稳步推进ꎬ与大数据服务相关的中介机构也会相继出

现ꎬ如数字化孵化器、线上融资平台等ꎬ这构建了一个具有支撑功能的大数据发展生态系统ꎬ
会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才集聚(Ｓｕｓｓａｎ ａｎｄ Ａｃｓꎬ２０１７)ꎮ 据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４:大数据试验区设立通过促进高素质人才集聚推动科产融合ꎮ

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测度

(一)理论内涵与指标选取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ꎬ是从 ０ 到 １ 的过程ꎬ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能够催生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ꎬ推动产业链与价值链升级(姚树洁、陈锡毅ꎬ２０２５)ꎮ 而产业创新是科技

创新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ꎬ是从 １ 到 １００ 的深化ꎬ旨在将科技创新成果融入至产业链生产、
加工、销售及管理的全过程ꎬ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陈林等ꎬ２０２４)ꎮ 此外ꎬ产业创新也需

科技创新的支撑ꎬ无论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ꎬ还是布局未来产业ꎬ均为科技创新提

供了应用场景ꎮ 本文在阐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内涵、外延特征及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李旭辉等ꎬ２０２０ꎻ陈磊、杜宝贵ꎬ２０２３)ꎬ构建科产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１)ꎮ

　 　 表 １ 　 　 科产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资源

科技创新环境

科技创新成果

企业创新主体 科技企业数量(家)
高校创新主体 普通高等院校教师数量(人)
科研机构创新主体 Ｒ＆Ｄ 人员数量(人)
创新经费投入 Ｒ＆Ｄ 经费投入(万元)
创新人才引进 创新人才流入量指数
创新平台建设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家)
科技创新重视度 政府工作报告中科技创新词频占比(％)
科技金融关注度 科技金融百度搜索指数
知识产权保护度 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件)
知识性创新成果 科技论文发表篇数(篇)
原创性创新成果 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颠覆性创新成果 各技术类别被引 ＴＯＰ２％发明专利加总量(件)
渐进性创新成果 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件)

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支撑

产业创新效益

产业创新潜力

产学研合作水平 产学研合作上市企业数占总上市企业数比重(％)
产业链韧性 赫芬达尔指数
产业协同聚集水平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
产业创新价值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产业创新转化规模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重(％)
产业创新转化效率 产业创新效率指数
未来产业培育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家)
市场发展潜力 市场发展潜力指数

７



庞国光　 李　 琳　 刘展豪　 郭　 东:大数据发展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自 １９１２ 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理念以来ꎬ科技创新的内涵不断得

以深化ꎬ超越了单纯技术创新的范畴ꎬ更加注重科学知识的累积、发现及转化ꎮ 具体地ꎬ科技

创新是指在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下ꎬ创新主体通过协同合作等形式孕育新知识、新技术及新

产品ꎬ并将其推向实践的全过程(陈磊、杜宝贵ꎬ２０２３)ꎮ 因此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科技创

新的内涵:(１)科技创新主体是推动创新发展的“主力军”ꎬ其主要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以及

科技型企业等ꎮ (２)科技创新资源是开展创新活动的现实基础ꎬ即开展科技创新需投入资金

保障、提供智力支持、强化平台支撑等(张林山、陈怀锦ꎬ２０２４)ꎮ (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离不

开良好的创新环境作为驱动介质ꎬ其主要涵盖政府政策引导、金融活水滋养及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ꎮ (４)科技创新成果是创新活动的最终体现ꎬ其主要包含知识性创新成果奠定产业根

基ꎬ原创性创新成果破解产业瓶颈ꎬ颠覆性创新成果重塑产业格局ꎬ渐进性创新成果推动产

业升级ꎮ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产业创新理论ꎬ并认为产业创新涵盖产品、流

程、管理及市场创新等方面ꎮ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ꎬ现有研究认为产业创新主

要涵盖产业创新支撑、效益以及潜力等维度(李旭辉等ꎬ２０２０)ꎮ 首先ꎬ产业创新支撑是承接

创新成果转化的保障ꎬ主要体现在强化产学研合作ꎬ加速技术转化ꎻ增强产业链韧性ꎬ确保产

业链安全ꎻ推动产业协同集聚ꎬ形成互补效应等方面(洪银兴ꎬ２０１９)ꎮ 其次ꎬ产业创新效益是

衡量创新绩效的核心维度ꎬ其本质是通过创新要素的系统整合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ꎬ主要包

括创新成果转化的价值、规模以及效率等ꎮ 最后ꎬ产业创新潜力是产业创新发展的内在动

力ꎬ主要体现在超前布局未来产业ꎬ引领产业发展潮流ꎻ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ꎬ为产业增

长注入新活力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ꎬ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ꎮ
(二)融合水平测度

１.分系统的综合评价方法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ꎬ不仅适用于动态评价ꎬ还能较好地克服传统

赋权方法在跨期比较中的缺陷ꎬ故本文采用该方法分别测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水平①ꎮ
２.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

参考周亚虹等(２０２５)ꎬ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科产融合水平ꎮ 具体公式如下:

Ｃ＝ ２ Ｙ１Ｙ２ / (Ｙ１＋Ｙ２)　 　 　 　 (１)

ＦＩ＝ 　 Ｃ×Ｔ 　 　 Ｔ＝ａＹ１＋ｂＹ２ (２)
(１)—(２)式中:Ｃ 为耦合度ꎻＹ１、Ｙ２分别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两系统的发展水平ꎻＦＩ 为耦

合协调度ꎬ０≤ＦＩ≤１ꎬＦＩ 越大表明两系统发展水平越协调ꎬ反之则越低ꎻＴ 为两系统的综合协

调指数ꎬ因两系统在耦合协调过程中同等重要ꎬ故比重 ａ、ｂ 的取值分别为 ０.５ꎮ 最终的耦合

协调度指标综合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强度与协调程度ꎬ因此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科产融合水平ꎮ
３.科产融合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如图 １ 所示ꎬ我国科产融合均值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０８３ 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２７３６ꎬ年均增速

８
①“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具体计算步骤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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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１２％ꎬ表明我国科产融合水平持续提升ꎬ但其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融合状态ꎬ并且融合

增速缓慢ꎮ 从区域层面看ꎬ四大地区融合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东部地区(０.２８９０)、中部地区

(０.２３６３)、东北地区(０.１９５０)和西部地区(０.１９３８)ꎬ融合增速依次为东部地区(２.２８％)、西部

地区(２.２７％)、中部地区(２.０６％)和东北地区(１.３９％)ꎮ 其中ꎬ仅有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融

合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２３４６)ꎬ西部地区则差距最大ꎮ 不过ꎬ西部地区融合增速仅次于

东部地区ꎬ存在强劲的追赶效应ꎬ其融合均值在研究末期更是赶超了东北地区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东北地区融合均值与增速表现均不理想ꎬ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落后于其他地区ꎮ 可能的原

因是:东部地区创新人才充沛ꎬ科研能力突出ꎬ产学研衔接相对紧密ꎬ从而融合水平相对较

高ꎮ 相较而言ꎬ中西部地区创新基础薄弱ꎬ高端人才匮乏ꎬ科技中介服务尤为滞后ꎬ难以形成

有效的全过程创新生态产业链ꎬ故融合水平相对较低ꎮ 尽管东北地区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ꎬ但因其地理区位受限且创新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不健全ꎬ难以吸引创新要

素流入ꎬ导致融合水平受限ꎮ

图 １　 全国及四大地区科产融合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科产融合的影响ꎮ 部分线性的双

重机器学习模型如下:
ＦＩｉｔ ＝β１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ｔ＋ｇ Ｘ ｉｔ( ) ＋Ｕｉｔ (３)
Ｅ Ｕｉｔ 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ｔꎬＸ ｉｔ( ) ＝ ０ (４)

(３)—(４)式中:ＦＩｉｔ是 ｔ 年 ｉ 城市的科产融合指数ꎬ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ｔ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虚拟变

量ꎮ β１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ꎬＸ ｉｔ为高维控制变量合集ꎬＵｉｔ为随机误差项ꎬ条件均值为 ０ꎮ
同时ꎬ本文构建如下辅助回归模型以缓解可能产生的估计误差:

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ｔ ＝ｍ Ｘ ｉｔ( ) ＋εｉｔ (５)

９



庞国光　 李　 琳　 刘展豪　 郭　 东:大数据发展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Ｅ εｉｔ Ｘ ｉｔ( ) ＝ ０ (６)
(５)—(６)式中:ｍ Ｘ ｉｔ( ) 为处置变量对高维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ꎬεｉｔ亦为随机误差项ꎬ条件均

值为 ０ꎮ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科产融合水平(ＦＩ)ꎬ基于前文分析测算获得ꎮ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的是大数据试验区设立(Ｂｉｇｄａｔａ)ꎬ以虚拟变量的形式设定ꎬ并根

据国家发布的试点名单对所属城市赋值ꎮ 若城市 ｉ 在 ｔ 年成为大数据试验区所属城市ꎬ则
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ｔ从 ｔ 年开始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３.机制变量

(１)企业家精神(Ｅｎｔｒｅ):参考方福前等(２０２４)ꎬ使用城市每百人新注册企业数衡量企业

家精神ꎮ (２)风险投资流入(ＶＣＰＥ):分别采用清科数据库中的城市风险投资金额与次数的

自然对数表征ꎮ (３)高素质人才集聚(Ｔａｌｅｎ):采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之和占城市总从业人员的比重表征ꎮ
４.控制变量

参考沈坤荣等(２０２４)ꎬ选取以下控制变量:(１)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ꎬ以人均 ＧＤＰ 的自

然对数测度ꎻ(２)交通运输水平(Ｐａｓ)ꎬ以公路客运量的自然对数测度ꎻ(３)地方财政压力

(Ｆｉｎ)ꎬ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一般预算内收入的比值衡量ꎻ(４)公众环境关注度

(Ｅｎｖ)ꎬ以百度雾霾搜索指数的自然对数测度ꎻ(５)对外开放水平(Ｏｐｅ)ꎬ以货物进出额的自

然对数衡量ꎮ 另外ꎬ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了控制变量的二次项以提高拟合模型精度ꎮ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ꎬ数据主要源自«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各城市年度统计公报等ꎬ少量缺失值用插值法补充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

表 ２ꎮ①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ＦＩ 科产融合水平 ３６７９ ０.２３４６ ０.０８３９ ０.１０２４ ０.７５０４
Ｂｉｇｄａｔａ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 ３６７９ ０.１０５７ ０.３０７５ ０ １
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３６７９ １０.７４４８ ０.５９３４ ８.５７６２ １３.０５５７
Ｐａｓ 交通运输水平 ３６７９ ８.０８９６ １.２２５６ １.７９１８ １２.５６５７
Ｆｉｎ 地方财政压力 ３６７９ ２.９５０３ １.９２１２ ０.６４７１ １８.００１９
Ｅｎｖ 公众环境关注度 ３６７９ ３.７４１３ ０.４２７５ ２.４８４９ ５.３６６０
Ｏｐｅ 对外开放水平 ３６７９ １４.０２４６ ２.１６４１ ３.５２６４ １９.８５５８
Ｅｎｔｒｅ 企业家精神 ３６７９ １.３５４５ １.４８３６ ０.１５９５ ３５.８１９４
ＶＣＰＥ１ 风险投资金额 ３６７９ １.２３２３ １.５４４２ ０ ８.５５２４
ＶＣＰＥ２ 风险投资次数 ３６７９ １.７３９２ １.１７６８ ０ ８.８５４８
Ｔａｌｅｎ 高素质人才 ３６７９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９９８

０１
①具体数据来源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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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检验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科产融合的影响效应①ꎮ 表 ３ 的

回归结果显示ꎬ无论在何种情形下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表明大数据试验

区设立显著推动了科产融合②ꎮ 这是因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促进数据要素的集聚、流动

和保护ꎬ这不仅有利于打造以数据为支撑的产学研合作平台ꎬ破解“不会融”问题ꎬ还能赋能

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建设ꎬ降低融合成本ꎬ破解“不愿融”痛点ꎮ 此外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

致力于搭建数据监管平台ꎬ有助于降低市场侵权行为ꎬ破解“不敢融”困境ꎮ 由此ꎬ假说 １ 得

证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Ｆ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ｉｇｄａｔａ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０３６)
控制变量一次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控制变量二次项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ꎻ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ꎮ 下表同ꎮ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加入前定变量ꎬ使用 ２０１０ 年城市科产融合

水平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作为前定变量ꎻ二是剔除特殊样本ꎬ剔除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等城市样本ꎻ三是考虑省份时间效应ꎬ在回归模型中控制省份和时间的

交互项ꎻ四是排除其他政策影响ꎬ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智慧城市试

点以及“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ꎻ五是重设机器学习模型ꎬ将样本分割

比例分别设为 １ ∶ ２ 和 １ ∶ ７ꎬ将先前用作预测的随机森林算法依次更换为套索回归、梯度提

升以及支持向量机ꎬ将部分线性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调整为交互式双重机器学习模型ꎻ六是工

具变量法ꎬ采用地形起伏度和 １９８４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分别与上一年全国网民数量的交

互项作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工具变量ꎮ 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ꎬ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依

然稳健ꎮ③

１１

①

②

③

将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样本分割比例设定为 １ ∶ ４ꎬ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对主回归和辅助回归进行预测求

解ꎮ
考虑到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科产融合效应是建立在数据要素有效配置的基础上ꎬ虽已有研究验证了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数据要素配置效应ꎬ但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ꎬ本文分别以互联网普及率、电信业务收

入、基站数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作为数据要素配置结果的代理变量ꎬ验证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数

据要素配置效应ꎮ 相关回归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 )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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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机制检验

１.激发企业家精神

表 ４ 第(１)列结果显示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显著激发了企业家精神ꎮ 依托大数据技术ꎬ
企业家能更高效地追踪技术前沿动态ꎬ强化与外界的交流互动ꎬ激发其创新思维(余东华、王
梅娟ꎬ２０２２)ꎮ 不仅如此ꎬ数据要素凭借其场景延展性强、知识密度高等特性ꎬ为企业家开发

新市场、研发新产品提供了“蓝海”ꎬ能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精神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激发企业家

精神不仅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组织者角色ꎬ推动创新要素优化组合ꎬ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李
政、刘丰硕ꎬ２０２０)ꎬ还能促使企业家的创新决策更倾向于研发投入和颠覆性创新(Ａ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据此ꎬ假说 ２ 得证ꎮ

２.吸引风险投资流入

表 ４ 第(２)列和第(３)列的结果显示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有效吸引风险投资流入ꎮ 一

方面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向风险投资者释放利于创新成果转化的信息ꎬ强化投资者信

心ꎬ提升投资概率ꎮ 另一方面ꎬ大数据平台有助于企业提升自身生产经营的可视化程度ꎬ这
不仅能塑造优质形象ꎬ还能缓解信息不对称ꎬ提升投资效率(沈坤荣等ꎬ２０２４)ꎮ 进一步地ꎬ风
险投资流入既能为科产融合提供资金支持ꎬ还能利用其专业优势、关系网络助推融合项目成

功落地ꎮ 据此ꎬ假说 ３ 得证ꎮ
３.促进高素质人才集聚

表 ４ 第(４)列的结果显示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显著促进高素质人才集聚ꎮ 究其原因ꎬ
大数据试验区通过支持高校设置大数据学科等措施ꎬ强化人才造血功能ꎬ能为融合项目注入

“新鲜血液”ꎮ 同时ꎬ大数据试验区通过创新人才招引模式、优化人才评价体系等措施ꎬ吸纳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ꎬ完善人才输血机制ꎬ从而缓解融合人才短缺困境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不断

引入的高素质人才和完善的人才管理体制能有效发挥人才资本的主观能动作用ꎬ紧密衔接

创新链与产业链ꎮ 并且ꎬ高素质人才集聚也会促使现有人员主动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实

操技能ꎬ从而深度释放人才红利ꎬ助推科产融合ꎮ 据此ꎬ假说 ４ 得证ꎮ

　 　 表 ４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Ｅｎｔｒｅ ＶＣＰＥ１ ＶＣＰＥ２ Ｔａｌｅｎ
(１) (２) (３) (４)

Ｂｉｇｄａｔａ ０.２６６２∗∗

(０.１１８７)
０.２６１４∗∗

(０.１１９６)
０.２２８２∗∗

(０.１１６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一次项、二次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六、拓展性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１.数字基础条件

大数据发展依赖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政策支持ꎬ数字基础条件差异可能会影响大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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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能ꎮ 首先ꎬ大数据的收集、存贮和处理过程不仅对电力消耗巨大ꎬ
且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要求较高ꎬ经常性供电中断容易导致企业数据丢失ꎬ对科产融合造成

不确定性影响ꎮ 本文借鉴孙伟增等(２０２３)的做法ꎬ根据各省份城市用户平均停电时间来考

察城市供电稳定性ꎬ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供电稳定性较高和较低两组①ꎬ构造供电

稳定性(Ｅｌｅｃ)虚拟变量ꎮ 表 ５ 第(１)列的结果表明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供电较稳定的城市

作用效果更强ꎮ 稳定的电力供给不仅能为大数据试验区的运行管理提供支撑保障ꎬ提高试

验区的运行效率ꎬ助力创新主体高效破解融合困境ꎬ还有助于降低企业入驻的隐性成本ꎬ吸
引更多企业进入ꎬ推动科产融合ꎮ

进一步地ꎬ考虑到宽带能满足各类网络信息、数据传输所需的带宽与速率ꎬ对大数据技

术在现实世界的普及应用具有重要支撑作用ꎬ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ꎮ 因此ꎬ本文采用

每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衡量网络设施水平ꎬ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网络设

施水平较高和较低两组ꎬ构造网络设施( Ｉｎｔｅ)虚拟变量ꎮ 表 ５ 第(２)列的结果显示ꎬ大数据

试验区设立对网络设施较完善的城市促进效应更强ꎮ 完善的网络设施能在更大程度上降低

创新主体使用大数据的经济成本和技术门槛ꎬ加速区域数字化转型ꎬ从而有助于放大试验区

的政策效能ꎮ
２.数字关注度

大数据发展为推动科产融合提供了新技术和新机遇ꎬ但新技术和新机遇最终能否转化

落地仍取决于地区主体的参与意愿和主观能动性ꎮ 为此ꎬ本文主要从政府和公众数字关注

度双重视角考察数字关注度对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政策效果的影响ꎮ 首先ꎬ本文参考解洪涛

和王嘉庆(２０２４)的做法ꎬ通过文本挖掘搜集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包含的“数字”关键词词

频占比表征政府数字关注度ꎬ并依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政府数字关注度较高和较低两

组ꎬ构造政府数字关注度(Ｇｏｖｅ)虚拟变量ꎮ 表 ５ 第(３)列的结果显示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

政府数字关注度较高的城市促进效果更显著ꎮ 这主要得益于政府数字关注度较高的城市能

更加高效地配置数据资源ꎬ也更为重视利用数字化赋能创新成果转化ꎬ为推动科产融合营造

了良好生态ꎮ
其次ꎬ本文借鉴张瀚禹和吴振磊(２０２４)ꎬ使用各城市“数字化”等与数字经济相关关键

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刻画公众数字关注度ꎬ并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公众数字关注度较

高和较低两组ꎬ构造公众数字关注度(Ｐｕｂｌ)虚拟变量ꎮ 表 ５ 第(４)列的结果显示ꎬ大数据试

验区设立对公众数字关注度较高的城市作用效果更强ꎮ 究其原因ꎬ公众对数字化的关注程

度越高ꎬ其自身的数字化素养也越高ꎬ区域内从业者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科产融合过程中对

非常规任务的胜任能力更强ꎬ因而能在客观上推动科产融合ꎮ 并且ꎬ公众数字关注度较高的

城市对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接纳度较高ꎬ城市内的创新主体也更愿意主动对接试验区提供

的融合工具与平台ꎮ

３１
①本文的所有异质性变量赋值ꎬ均是水平较高(稳定)的城市赋值为 １ꎬ反之赋值为 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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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ＦＩ

(１) (２) (３) (４)

Ｂｉｇｄａｔａ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４３)
Ｂｉｇｄａｔａ×Ｅｌｅｃ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６８)
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ｎｔｅ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０７３)
Ｂｉｇｄａｔａ×Ｇｏｖｅ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７２)
Ｂｉｇｄａｔａ×Ｐｕｂｌ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０６２)
控制变量一次项、二次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二)政策协同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ꎬ现实中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非由单一政策所决定ꎬ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多项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ꎮ 在此背景下ꎬ以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为代表的数字化政策能否与

以低碳城市试点为代表的绿色化政策、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智能化政策形成协同效应?
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科产融合ꎬ仍待验证ꎮ

１.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

低碳城市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制度ꎬ能够倒逼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开展绿色创

新活动ꎬ推动绿色创新成果转化ꎮ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通过构建碳排放智能监测系统与绿色

技术供需平台ꎬ不仅能精准识别高耗能、高排放节点ꎬ还能加快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ꎬ形成良

性循环ꎮ 具体而言ꎬ一是低碳城市能以强化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绿色技术需求ꎬ大数据试验区

设立则能通过专利导航平台精准匹配技术资源ꎬ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响应”的协同闭

环ꎬ破解“不会融”痛点ꎮ 二是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通过强化技术验证服务降低融合成本ꎬ而
低碳城市可以通过碳交易与政策补贴激活融合市场收益ꎬ从而形成“技术验证—经济激励”
的双轮驱动ꎬ破解“不愿融”困境ꎮ 三是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强化数字监管降低融合

风险ꎬ而低碳城市则能通过构建绿色信用体系增强融资可信度ꎬ从而形成“数字监管—信用

保障”的双重约束ꎬ协同降低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的风险与决策顾虑ꎬ破解“不敢融”难题ꎮ 为

准确识别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ꎬ防止其他政策的混杂影响ꎬ本文将仅入选大数据试验区或低

碳城市试点的样本作为对照组ꎬ将同时入选两个试点的样本作为实验组(Ｄｉｇｇｒｅ)①ꎬ构建基

准模型回归ꎮ 表 ６ 第(１)—(３)列的结果显示ꎬ大数据试验区与低碳城市试点存在政策协同

效应ꎬ能更有效地推动科产融合ꎮ
２.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

大数据发展能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大量数据资源ꎬ吸引更多智慧型企业在区域内开展

创新成果转化活动ꎬ而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技术迭代、场景创新ꎬ也有助于大数据产业的

４１

①鉴于城市层面的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存在一定重合性ꎬ进而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可靠性ꎮ
为排除这一干扰ꎬ本文在同时入选大数据试验区和低碳城市试点的样本中手动剔除了与智慧城市试点相重

合的样本ꎬ以尽可能地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ꎬ下同ꎮ 在此特别感谢外审专家的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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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完善与价值释放ꎬ从而形成科技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循环ꎮ 具体而言ꎬ首先ꎬ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促进数据要素的集聚与流动ꎬ为强化产学研协作提供数据支撑ꎬ而智

慧城市基于互联网信息服务创新ꎬ能以智能手段优化创新资源配置ꎬ为强化产学研协作提供

效率支持ꎬ从而破解“不会融”痛点ꎮ 其次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凭借其数据分析能力ꎬ能为科

产融合提供市场指引ꎬ同时智慧城市通过政策引导与财政补贴ꎬ能进一步提升企业融合积极

性ꎬ从而形成“市场导向—政策助推”的双向发力ꎬ破解“不愿融”困境ꎮ 最后ꎬ大数据试验区

设立通过构建技术交易平台ꎬ可以解决融合信息不对称难题ꎬ而智慧城市致力于打造智慧高

效治理新体系ꎬ能够助推创新监管提“智”增效ꎬ从而形成“数据增信—智慧治理”的双重保

障ꎬ破解“不敢融”难题ꎮ 同理ꎬ本文将仅入选大数据试验区或智慧城市试点的地区作为对照

组ꎬ将同时入选两个试点的地区作为实验组(Ｄｉｇｉｎｅ)ꎬ构建基准模型回归ꎮ 表 ６ 第(４)—(６)列
的结果表明ꎬ“数智化”政策组合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科产融合ꎬ印证了政策协同的积极效应ꎮ

　 　 表 ６ 　 　 政策协同回归结果

变量
Ｆ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ｇｒｅ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３１)
Ｄｉｇｉｎｅ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５６)
控制变量一次项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控制变量二次项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６１２ １６１２ １６１２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科技与产业发展不同步现象仍然突出ꎬ仅靠企业等创新主体自身力量难以有

效克服科产融合中的“不会融”、“不愿融”和“不敢融”难题ꎬ必须依靠政策驱动以更加集约

化的方式推动科产融合ꎮ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作为整合区域数据资源的关键举措ꎬ为推动科

产融合提供了重要契机ꎮ 为此ꎬ本文首先阐释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影响科产融合的理论机

制ꎬ然后系统测算了我国城市层面的科产融合水平并展开实证考察ꎮ 研究发现ꎬ我国科产融

合水平虽逐年上升ꎬ但仍存在整体融合程度偏低、进程缓慢、区域差异等问题ꎮ 大数据试验

区的设立对该地区城市层面科产融合水平提升 ２.６９％左右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大数据试验区

设立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风险投资流入以及促进高素质人才集聚推动了科产融合ꎮ
异质性检验发现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科产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供电较稳定、网络设施较完

善、政府和公众数字关注度较高的城市更显著ꎮ 此外ꎬ大数据试验区与低碳城市试点、智慧

城市试点均存在政策协同效应ꎬ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科产融合ꎮ
在当前我国大力推动科产融合的政策背景下ꎬ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ꎬ加强大数据试验区的科产融合制度设计与安排ꎬ切实发挥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科

产融合效应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我国科产融合程度整体偏低ꎬ尤其是在西部和东北地区ꎬ而
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能有效推动科产融合ꎮ 因此ꎬ应重点在西部和东北地区符合大数据试

验区最佳执行条件的区域逐步推进和扩大试点范围ꎬ助力其提升融合水平ꎮ 同时ꎬ要强化大

５１



庞国光　 李　 琳　 刘展豪　 郭　 东:大数据发展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数据试验区在科产融合平台、激励、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设计ꎬ优化融合环境ꎮ 此外ꎬ应健全大

数据试验区考核评价机制ꎬ加强动态考核监督ꎬ确保其持续赋能科产融合ꎮ
第二ꎬ重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在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风险投资流入以及促进高素质人

才集聚等方面的作用ꎬ深入疏通其影响科产融合的传导渠道ꎮ 一是充分发挥数据赋能优势ꎬ
多管齐下优化城市营商环境ꎬ提高创新创业效率ꎬ深度激发企业家精神ꎻ二是建立健全大数

据赋能企业风险评估、信用评价等体制机制ꎬ譬如探索实施数字资产质押融资制度、建立企

业信用评价数据库等ꎬ吸引更多风险投资流入ꎻ三是以大数据人才引培为契机ꎬ搭建高素质

人才交流平台ꎬ扩大人才支持比例ꎬ重点打造与创新链和产业链相匹配的人才链ꎬ充分发挥

人才优势ꎬ推动科产融合ꎮ
第三ꎬ关注数字基础条件和数字关注度的差异ꎬ充分释放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科产融合效

应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供电较稳定、网络设施较完善、政府和公众数字关

注度较高的城市作用效果更强ꎮ 因此ꎬ应继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投资ꎬ优化电力资源布局ꎬ提
升稳定供电能力ꎻ支持地方政府在夯实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的同时ꎬ加快布局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ꎬ为大数据试验区持续赋能科产融合提供硬件支撑ꎻ将政府数字关注度纳入大数据试验区

建设的评估框架ꎬ用好“有形之手”强化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科产融合效应ꎻ应建立健全全民数

字素养提升工程ꎬ实施“一城一策”的数字技能提升计划ꎬ为科产融合营造良好社会环境ꎮ
第四ꎬ打好数字化与绿色化、智能化政策的“组合拳”ꎬ放大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

能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大数据试验区与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均存在政策协同效应ꎬ
能更有效地推动科产融合ꎮ 因此ꎬ应加快制定综合性的科产融合政策框架ꎬ即在现有相关政

策的基础上ꎬ有针对性地将能够发挥协同效应的政策“串联”起来ꎬ特别是增强数字化与绿色

化、智能化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ꎬ综合施策ꎮ 同时ꎬ鼓励受数字化与绿色化、数字化与智能化

双重政策影响的城市总结具有推广价值的政策协同经验ꎬ为后发地区提供学习样板ꎬ探索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协同赋能科产融合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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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Ｉ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ｓ(ＮＢＤＣＰＺｓ)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ꎬ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ＴＩ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ꎬ ｓｌｏ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ＢＤＣＰＺｓ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ＩＩ.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ꎬ ｂｅｔｔｅｒ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ＢＤＣＰＺｓ
ｆｏｓｔｅｒ ＳＴＩＩ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ＢＤＣＰＺ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Ｃｉｔｙ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Ｐｉｌｏｔ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ＴＩＩ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ｉｌｏｔ Ｚｏｎｅｓ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Ｈｉｇｈ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２５ꎬ 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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